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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68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3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损益、资产状况构

成较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认为：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双方的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结算方

式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吴应宏先生、刘堃

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表决情况为：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如下：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 预

计金额（万

元）

2025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未经审计）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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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 方

代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新

建 或 升

级 改 造

自 动 化

生 产 线

项目

安徽双

骏智能

科技有

限公司

16,010.00 12,402.80 预计金额为双方 2025 年度可

能签署的所有业务合同总金

额上限，在日常经营过程中，

合同实际签署情况会根据经

营发展需求和市场情况进行

适当的调整，具有不确定性。

合计 16,010.00 12,402.8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预计金额

预计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名称

本次预计

金额（万

元）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合同金额（万

元）

（未经审计）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关联方

代公司

及其子

公司新

建或升

级改造

自动化

生产线

项目

安徽双

骏智能

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00 - 12,402.80 不适用

合计 10,000.00 12,402.8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安徽双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辉

注册资本：8,3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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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工业装备智能制造设备和生产线的研发、设计、集成、安装、调

试、租赁、销售、维保及技术服务； 机器人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维保及技术服务；智能化工厂系统、智能化仓储系统、智能化物流系统、智能化

巡检系统的设计、集成、维保及技术服务；自动化系统软、硬件产品的设计、生

产、销售、维保及技术服务；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能源存储设备及软件的研发、

生产、租赁、销售、维保及技术服务；机械式设备和立体停车设备的设计、制造、

安装、改造、维保、租赁及技术服务；停车设备收费及管理系统的设计、制造、

销售、安装、维保及技术服务；与立体停车设备相关的金属材料、仪器、仪表、

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停车场运营管理及维保；钢结构、非标准件、夹具、金

属构件零件及仓储设备的设计、加工、安装、维保、销售及技术服务；不动产租

赁，物业管理；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住所：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振兴路以北先进智能制造产业园 2号厂房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与安徽双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受同一控制人

控制。

3、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安徽双骏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52,691.91 万元，负债总额 38,316.06 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

额 14,375.85 万元。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按照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定价政

策和定价依据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

系，交易价格依照政府指导价格和市场定价原则，与公司其他客户定价政策一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满足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发展

需要，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交易是以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按照市场公允价

格进行定价，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支付款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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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12 日


